DB33/T ××××—××××

DB33/T ××××—××××




前    言

    本标准的附录A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李卫军、王志刚、蔡渭明。
出口食用明胶检验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出口食用明胶的术语和定义、抽样、检验、检验结果的判定、不合格的处置及检验有效期。

本标准适用于出口食用明胶的检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5009.4－2003  食品中灰分的测定方法
GB/T 5009.11－2003  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
GB/T 5009.12－2003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T 5009.33－2003  食品中亚硝酸盐与硝酸盐的测定  
GB/T 5009.123－2003  食品中铬的测定
GB 6783－1994  食品添加剂(明胶)
SN 0168－1992  出口食品平板菌落计数

SN 0169－1992  出口食品中大肠菌群、粪大肠菌群和大肠杆菌检验方法

SN 0170－1992  出口食品沙门氏菌（包括亚利桑那菌）检验方法

SN 0172－1992  出口食品中金黄色葡萄球菌检验方法

SN 0330－1994  出口食品中微生物检验通则

SN/T 1119－2002  进口动物源性饲料牛、羊成分PCR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食用明胶

用动物的皮、骨及腱、鳞等为原料生产的可供人类食用的明胶。
3.2

凝冻强度（冻力）

配成6.67%的明胶溶液在10℃水温下冷却16 h -18h，放入直径为12.7mm的圆柱冻力仪进行测定，自动压入胶冻表面以下4mm时，所施加的力所显示的示数即为凝冻强度（冻力）。

3.3

透明度
5％的明胶溶液温度在40℃时在一特制的玻璃管中的透明程度。

3.4

    勃氏粘度
在60℃温度下，测定6.67％明胶溶液100ｍl流过标准毛细管所经过的时间。
3.5

有害杂质

各种有碍安全卫生的异物，如毛发、金属、玻璃、虫体、污物等。

3.6

一般杂质

有害杂质以外的非本品物质。

4  原料要求

4.1  原料

供生产出口食用明胶的原料（皮、骨、腱等）应来自经注册登记的屠宰加工厂，并具有兽医卫生检疫合格证书。

4.2  贮存
对各类不同原料、不同动物品种的皮、骨等应按不同动物种类分开贮存与加工，避免产生交叉污染和杂质混入。

5  抽样

5.1  检验批

以不超过2000件的原料、加工工艺和等级相同的产品为一检验批，超过2000件，另列批次。

5.2  抽样器具

食品塑料样品袋、采样铲和无毒手套。

5.3  抽样数量
以一检验批为单位，按式（1）计算应取件数：

                               S =
[image: image1.wmf]2

N

               ……………………………… (1)
式中：

S      取样件数；

N      被取样商品总件数。

注：小数部分向上修正约取整数。

5.4  抽样方法

核对实际货物与报检单相符合后，在堆垛中随机抽取规定数量，确保样品具有代表性。

5.5  样品制备

5.5.1  微生物取样按SN 0330－1994执行。

5.5.2  每件抽取500g，每批抽样量不少于3000g，将样品充分混合，并将抽取样品混合缩分为两份，装入食品塑料样品袋内，一份用于留样备查，另一份待检。

5.5.3  抽取的样品应在样品袋上标明生产批号、抽样日期及抽样人等。

6  检验

6.1  检验场所

检验场所应清洁卫生，自然光线充足，通风良好，无异味。

6.2  检验器具

白色磁盘、磅秤。
6.3  包装使用性能检验
抽样前应检查全批包装是否完整、紧固、清洁卫生，有无污染和异味；内包装封口是否牢固，有无破损。

6.4  标志检验

检验包装物上的品名、唛头、批号、规格、生产日期是否与内容物、报检单相符，书写是否正确、清晰。

6.5  重量检验

按品质检验抽样件数先称样品毛重，后称皮重，净重按式（2）计算：

                                     WX=W1-W2                                     ………………………(2)

式中：

WX (( 净重，kg；

W1 (( 毛重，kg；
W2 (( 皮重，kg；

X (( 样品顺序号。

然后按WX计算所有样件的平均净重。

6.6  感官检验

将样品置于白色瓷盘中观察其色泽。产品应为淡黄色至黄色细粒，干燥、洁净、无夹杂物。
6.7  微生物检验

菌落总数按SN 0168-1992的规定执行；大肠菌群和大肠杆菌按SN 0169-1992的规定执行；沙门氏菌按SN 1070-2003的规定执行；金黄色葡萄球菌按SN 0172-2003的规定执行。

6.8  理化检验

6.8.1  水分测定

  按GB 6783－1994的规定执行。

6.8.2  pH测定

    按GB 6783－1994的规定执行。
6.8.3  凝冻强度测定

按GB 6783的规定执行。

6.8.4  勃氏粘度的测定

按GB 6783－1994的规定执行。

6.8.5  透明度测定

  按GB 6783－1994的规定执行。

6.8.6  灰分测定

按GB/T 5009.4-2003的规定执行

6.8.7  二氧化硫测定

按GB/T 5009.33-2003的规定执行。

6.8.8  铬测定

按GB/T 5009.123-2003的规定执行。

6.8.9  砷测定

按GB/T 5009.11-2003的规定执行。

6.8.10  铅测定

按GB/T 5009.12-2003的规定执行。

6.8.11  农残、兽残测定

根据合约或进口国的要求进行。如无指定方法，可按国家标准或检验检疫行业标准进行。
6.9  牛、羊成份检测

按SN/T 1119-2002的规定执行。

7  检验结果的判定

根据上述结果，分别对照附录A或合约的要求综合判定是否合格。

8  不合格的处置

被判为不合格的产品，允许在返工整理的基础上重新提交检验一次。凡属安全卫生不合格的产品，不允许复检。

9  检验有效期

检验有效期为两个月。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微生物及理化主要指标限量要求
中国及欧盟食用明胶微生物及理化主要指标限量要求见表A.1。

表A.1  微生物及理化主要指标限量要求

	检验项目
	中国
	欧盟

	细菌总数
	103/g(A级)、5X103/g（B级）、104/g（C级）
	103/g

	大肠菌群（30℃）/（44.5℃）
	30/100g（A、B级）150/g（C级）
	0/g；0/10g

	亚硫酸盐还原菌
	未规定
	10/g

	金黄色葡萄球菌
	未规定
	0/g

	沙门氏菌
	0/25g
	0/25g

	砷
	1ppm
	1ppm

	铅
	50ppm
	5ppm

	镉
	未规定
	0.5ppm

	汞
	未规定
	0.15ppm

	铬
	2ppm
	10ppm

	铜
	未规定
	30ppm

	锌
	未规定
	50ppm

	水份（105℃）
	14%
	15%

	灰份（550℃）
	1%（A级）；2%（B、C级）
	2%

	PH
	4.5-7
	4.5-7

	SO2
	40 ppm（A级）、100 ppm（B级）、150 ppm（C级）
	50ppm


         

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本标准是根据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下达的计划编号为“74-2003”制标任务而组织编写的。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充分依据GB/T.1－2000《标准化工作导则》中的各项规定，力求所编标准符合规范化与标准化。

二、制标理由

目前浙江省出口明胶涉及十多个国家，其中一部分是食用明胶，对于食用明胶，不同国家提出比较高的检验要求。因此，将原来的制标任务浙74-2003修改为《出口食用明胶检验规程》。近年来，随着出口食用明胶量的增加，国外对出口食用明胶的检验要求的不断提高，现有的GB6783-94已不能满足出口食用明胶检验检疫工作的需要。如欧盟的食用明胶首先必须获得欧盟的注册，许多进口国提出的检验要求与我国规定的标准存在差别，如SO2我国标准为≤150ppm,而欧盟标准为≤50ppm，为了使我国的出口食用明胶能符合输入国要求，制定《出口食用明胶检验检疫规程》，使出口食用明胶检验有个统一的操作规程并符合输入国的检验要求，已成为检检检疫部门迫切的要求。

三、制标过程

本标准自制标任务下达后就着收集并研究国内外有关食用明胶的标准资料，并参照欧盟对食用明胶的相关指令，如1999/724/EC、2001/556/EC和2003/721/EC中有关供人类消费明胶的特殊卫生条件、目前部分进口国对食用明胶的检验要求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而编写 。因此，本标准经过认真听取和收集各方面的意见，规定了出口食用明胶的原料的卫生要求，检验项目、抽样方法及检验结果判定、不合格品的处置和检验有效期。

四、标准的效果

本标准一经审定颁布实施后，可使产、销、检三方都拥有一个共同的检验方法，这对于提高出口食用明胶的检验质量，进一步做好出口食用明胶的检验把关与监督管理等工作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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